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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中國煤炭及焦炭工業的相關法律及法規

煤炭工業

中國的煤炭工業受中國政府高度規管。該等規管涉及的範圍廣泛，包括但不限於與

煤炭相關的投資、勘探、生產、採礦權、分銷、貿易、運輸及出口，以及與電力相關的投資、

發電、定價、調度及電價。此外、煤炭業務必須繳納費用及稅項，以及須遵守安全及環保方

面的法律及法規。

根據2004年7月16日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申請國家規劃採礦

區內的所有煤礦開發項目，須向發改委提交批准，而其他一般採礦開發項目則須向地方

政府的法定投資部門提交。為遵守該等規定，本公司已為所有進行的煤炭開採發展項目

取得所需批准。

煤炭法、礦產資源法及相關法律和法規

於1996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煤

炭法」），由1996年12月1日起生效。煤炭法載列煤炭生產許多方面的規定，其中包括勘探、

新礦的審批、頒發生產許可證、實施安全標準、煤炭交易以及對於礦區破壞性開採的保護

措施、保護礦工及行政監督。

根據1986年3月19日頒布，並於1996年8月29日修訂的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

源法》（「礦產資源法」）規定，中國所有礦產皆屬國有。國土資源部負責監督及管理全國

礦產資源的開採及勘探。各省、自治地區及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地質礦產主管部門負責監

督及管理其管轄區內的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及開採。從事勘探及開採的企業必須取得可

轉讓的勘探權及採礦權（以適用為準）。

根據煤炭法及礦產資源法的規定，煤炭的勘探及開採必須接受國土資源部及相關

地方礦產資源部門和煤炭管理部門的監管。一旦獲得批准，國土資源部或在地方管轄區

內負責監督及審查勘探及開採礦產資源的相關當地礦產資源部門，將為提出申請的煤礦

企業授出勘探許可證，或為每一個礦井授出採礦許可證。採礦許可證的持有人必須向發

出許可證的相關行政機關呈報年度報告以備案。任何煤炭生產商亦必須為其各煤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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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生產許可證以開始在中國生產及銷售煤炭。此外，各煤礦的生產量須每年由發改委

或其他省級發改部門進行審核。本公司於攀枝花的採礦經營主要由國家發改委的地方機

關攀枝花市經濟委員會監控，每年㟱報生產數量及其他生產資料。本公司通過於往續期

間內年度檢討監控。在六盤水的煤礦開始商業生產後，本公司在那㛾的開採經營將主要

由國家發改委的當地分部盤縣煤炭管理局規管（本公司煤礦位於盤縣）。根據《煤炭經營

監管辦法》，倘煤礦生產商擬從事非自行生產或自行加工的煤炭產品業務（如煤炭貿易），

則必須向煤炭經營資格審查部門領取經營資格證，以進行該等業務。

根據適用中國法律，進行開採活動而無採礦許可證的最高處分為煤炭開採企業會

被飭令停止煤炭開採活動，沒收來自煤炭開採活動的收入及支付進行開採活動所得收入

的50%罰金；進行開採活動而無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最高處分為煤炭開採企業會被飭令停

止煤炭開採活動，沒收來自煤炭開採活動的收入及支付罰金人民幣500,000元；進行煤炭

生產活動而無煤炭生產許可證的最高處分為煤炭開採企業會被飭令停止煤炭開採活動，

沒收來自煤炭開採活動的收入及支付罰金人民幣50,000元；超過有關安全生產許可證以

及煤炭生產許可證訂明的產量上限的最高處分是一次性罰金人民幣2,000,000元。適用中

國法律只會對沒有採礦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或安全生產許可證而從事採礦活動的相

關煤礦施加罰款。然而，適用中國法律不會對已取得採礦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或安全

生產許可證，以及並非因煤礦新礦主的任何失誤而導致該等許可證延遲轉讓予新礦主而

從事採礦活動施加罰款。適用中國法律對於在一個煤礦進行試產超過6個月的一次性最

高罰金達人民幣100,000元。

根據煤炭法及礦產資源法，煤炭生產商必須達到一定的儲量回收率。未達適用的回

收率標準的生產商可能受到處罰，包括吊銷該煤炭生產商的生產許可證。

任何實體或個人在進入其他煤炭經營者已依法獲授權准予開採的區域內進行開採

業務皆屬違法行為。倘某一實體的開採礦產資源對他人的生產或生活水平造成損失，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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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賠償受損害方，並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根據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煤礦經營者在關

閉煤礦時必須遵照若干程序，其中包括向原批准開採煤礦的主管部門提交閉礦地質報告。

採礦權須獲得中國相關地質礦產資源及土地部門的批准，且一旦符合中國法律及

法規頒布的其他狀況方為可轉讓。採礦許可證持有人有權及亦有義務在採礦許可證指定

的地方及時間內進行採礦活動。採礦許可證持有人擁有若干額外權利，其中包括(i) 在指

定地區內建立所需的生產及生活設施的權利及 (ii) 獲得生產所需的土地使用權證的權

利。採礦許可證持有人須遵守若干額外的義務，其中包括 (i) 進行合理開採，及保護和完

全使用礦物資源的義務；(ii) 支付資源稅項及資源賠償徵稅的義務；(iii) 符合有關職業

安全、水土保護、復墾及環境保護的法律及法規的義務；及(iv) 在有需要時向政府相關部

門遞交保存及使用礦物資源的報告的義務。

於2004年12月27日，國家發改委頒布《煤炭經營監管辦法》以規管煤炭產品的銷售

與加工。根據煤炭經營監管辦法，企業須取得煤炭經營資格證以從事非自行生產和自行

加工的煤炭產品的銷售。

定價

由2002年起，各類煤（動力煤除外）的價格大致上由市場決定。根據發改委於2005年

12月27日發出《關於做好2006年全國重點煤炭產運需銜接工作的通知》，發改委發出有關

截至2004年底的動力煤價格臨時性干預措施經已撤銷，價格由供求決定。然而，倘動力煤

價格大幅上升或可能大幅上升，政府可根據中國價格法發出臨時指引限制價格上升。

安全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安全監管總局」）及由其監管的國家煤礦安全監察

局（「煤監局」）是控制及監督煤炭生產安全的中國政府機關。為進行煤礦建設項目，項目

的安全設計及程序須由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或其地方辦事處審查及批准。煤礦建設項目

竣工後及生產展開前，設施及情況須由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或其地方辦事處進一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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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批准。煤監局亦根據《中國安全生產法》及《中國開採安全法》和適用安全法規對煤炭

生產釐定期進行安全檢查。不遵守安全法規的生產商須將被處罰，包括罰款及吊銷安全

生產許可證。此外，礦山發生重傷或死亡事故後，礦山企業應在24小時內如實向勞動行政

主管部門和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報告。

根據於2004年5月17日生效的煤礦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實施辦法規定，每一間經營

中的煤礦均須向煤監局或省級辦事處申請煤炭生產安全許可證。該煤炭生產安全許可證

初步有效時間為3年，3年後可以續期。為進一步加強煤礦的安全規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

管理總局及煤監局頒布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訂煤礦安全規程，新修訂的煤礦安全規

程載有中國煤炭生產商須遵守的更高要求生產安全規定及更嚴謹的安全標準。

本公司的採礦經營主要受攀枝花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監管總局及煤監局

的當地分局）監控，根據其對本公司的採礦設施的調查及評估設定年度生產限額。攀枝花

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亦自2004年起對本公司4個地點的礦井進行抽樣調查。他們發現

本公司的安全及通風設備運作良好，並對本公司的製造設施提出了若干較為輕微的推薦

建議。本公司根據其建議對製造設施作出改進，包括調整地下沼氣監察系統的放置點及

更頻密清洗若干設備。在六盤水的煤礦開始商業生產後，本公司在那㛾的開採經營將主

要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及煤監局的當地分局－盤縣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規管（本公司煤

礦所在）。

稅務

根據《資源稅暫行條例》和《礦產資源補償費徵收管理規定》，煤炭業一直被徵收資

源稅和資源補償費。自2004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一系列煤礦資源稅項調整的通

知。若干地區，例如山西省、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貴州省、福建省、山東省、雲南省、寧

夏回族自治區、重慶自治市、安徽省、河南省、天津自治市、湖南省及河北省的煤資源稅率

經已上調。攀枝花和六盤水的現行資源稅率是每噸人民幣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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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行業

根據發改委等九個部委於2004年5月27日聯合發出的《關於清理規範焦炭行業的若

干意見的緊急通知》（「通知」），所有擁有土焦炭爐（一種會引致嚴重污染的低技術工序）

的設施必須關閉；對於未能達到環保要求及節能標準的實體給予具體限期整頓改革，整

頓改革後仍不達標準的實體必須關閉。該通知並訂明准入焦炭行業的條件及取消焦炭出

口的出口退稅。

根據發改委於2004年12月26日發出的《2004年第76號有關焦化行業准入條件公布》

（「第76號公布」），設施選址須與省級發展規劃配合，而行業參與者的設施及設備須達若

干清潔生產標準。此外，第76號公布訂明焦炭質量要求、節能標準、環保指標及清潔生產

標準。

環保法律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負責中國環保的整體監督及控制。它制訂排放廢料和環保的全

國標準，並監察中國環保系統。縣級及以上的環保局負責其各自管轄區內的環保工作。

中國環境保護法（「環境保護法」）規定所有產生污染物或其他危害的經營須採取

環保措施，並設立環保責任制度。上述制度包括採取有效措施控制及適當處理廢氣、廢水、

廢餘物、塵或其他廢料。任何實體倘排放廢料須向有關環保機關報告及登記。

倘企業未能向有關環保機關報告及登記其引致的污染，將會受到警告或懲罰。未能

在指定時間內將環境復原或補救污染影響的企業，將會被罰或被終止營業執照。造成污

染或危害環境的企業須負責補救污染的危險或影響，及補償因環境污染引致的損失或損

害。重大違反環境保護法引致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人命傷亡可能會面對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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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於1984年5月11日頒布，並於1996年5月15日修訂。它是防止及控制來

自河流、湖泊、水道及水塘的陸上和地下水污染的法律框架。地方人民政府的環保分局獲

賦予職能監督及管理以防止及控制水污染，而中國國家環保總局負責制訂國家水質環境

質量標準及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級政府可以對其中未規定的項目制定地方補充標準，

呈報國家環保總局備案。

任何排放水污染物的企業或機構須按照有關法規繳納排放費，而倘排放超過指定

水平，則須繳納額外排放費及採取糾正措施。市區中央水污染處理機構提供服務及收取

水污染物處理費作為保證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正常經營之用。任何企業或機構倘已支付

污水處理費，便毋須支付排放費。

未能遵守水污染防治法的實體將會按有關環保當局的決定接到警告通知、罰款、暫

停經營及終止業務。任何引致水污染的實體須確保已清除污染及補償實體或個人直接的

損失。

在業務經營過程中，本公司沒有排出水污染物，並一直遵守水污染防治法。

大氣污染防治法

大氣污染防治法於1987年9月5日頒布，並於1995年8月29日修訂及於2000年9月1日

推行。該法規防止及控制來自燃燒煤炭、汽車輪船及廢氣和塵及臭氧破壞物。縣級或以上

的人民政府環保行政部門負責統一監督管理防止及控制大氣污染。

倘排放大氣污染物，其濃度不可超過國家及地方機關指定的排放標準。此外，政府

已按照所排放的大氣污染物就種類及數量實施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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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遵守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實體會按有關環保當局的決定接到警告通知、罰款、被

沒收非法盈利、暫停營業、終止業務及招致刑事責任。任何引致大氣污染危害的實體須確

保已清除污染及補償實體或個人的損失。

煤炭資源整合

為了優化資源分配及創造大型採煤企業，四川省及貴州省政府正在整合省內的礦

資源。有關四川省的煤炭資源整合及其對本公司經營的影響，詳情見「業務—煤炭資源整

合」。根據2006年9月7日發出的《貴州省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促進煤炭工健康發展的意

見》，貴州省擬於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2006年－2010年）減少貴州省小型煤礦的數目

至約1,000個，並規定任何新煤礦各通道的年生產規模不可少於90,000噸原煤。由於本公

司5個於貴州省的煤礦各通道的計劃年產能均超過90,000噸，本公司董事相信本公司將不

會受到貴州省的煤炭資源整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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